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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政发〔2024〕1号

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
加快定海区国内海洋渔船“ 减船转产”
及新材料渔船“ 更新改造” 的实施意见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降低海洋捕捞强度，修复保护海洋渔业资源，有效

降低我区海洋渔船安全生产风险，推动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，根

据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渔民减船转产及渔船更新

改造工作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农办渔〔2021〕16号）、《农

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年渔业发展补助

政策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计财〔2021〕24号）、《财政部 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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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农村部关于实施渔业发展支持政策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的通

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41号）和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浙江

省海洋渔船减船转产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浙农渔发〔2022〕13号）

等文件精神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定海实际，现制定定海区国内海洋

渔船“ 减船转产” 及新材料渔船“ 更新改造” 实施意见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，以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为目

标，按照总体稳定、结构优化、提质增效、绿色发展的思路，构

建与渔业资源养护和产业结构调整相协调的新时代渔业发展支

持政策体系，为渔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保障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（一）减船转产是“ 双控” 制度的基础性政策，也是捕捞业

退出机制的重要环节，当前近海捕捞渔船多，捕捞强度大，影响

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，采用财政补贴等引导性手段，逐年压减

渔船数量和总功率，持续调整渔业产能结构。

（二）对纳入国家捕捞强度控制范围的海洋捕捞渔船实施

更新建造，通过淘汰高能耗、安全状况差的老旧渔船，对新建“ 安

全、节能、经济、环保、适居” 的新材料海洋捕捞渔船进行补

贴，提升渔船安全性能，促进海洋捕捞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减船转产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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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实施范围

纳入全国海洋渔船动态管理系统数据库管理的定海籍持合

法有效“ 四证” 且符合减船转产政策的海洋捕捞渔船、辅助渔船。

在渔民和企业自愿的基础上，遵循市场规律，通过政府赎买方式，

引导沿海渔民逐步减少渔船。

2.补助原则

（1）排序原则。按照上报渔船的建造完工日期，船龄先后

顺序纳入减船计划。

（2）减船转产申请实行一年两报，每年1月和5月各报一次。

纳入计划的减船转产渔船数量根据资金实际情况予以安排，当次

申请因指标有限未纳入减船计划的渔船，下次重新申报，按照排

序原则重新排序。

（3）补助政策

按照渔船功率指标确定“ 减船转产” 财政补助奖励金额。

对主动上交功率指标、要求拆解的海洋捕捞渔船、辅助渔船

予以资金补助，补助标准为 2024年底前捕捞渔船 6800元/千瓦，

辅助渔船 2000元/千瓦；2025年的补助标准如有变化，再另行

商定。

渔船上交后，按照规范进行船只拆解，船只拆解残值归船舶

所有人所有，船只上排、驻排、拆解等费用由船舶所有人自行负

担。

本次减船转产补助资金来源为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支持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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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政府统筹推动本地区渔业高质量发展资金（即成品油价格调整

对渔业发展补助资金，简称“ 地方统筹渔业发展补助资金”）。

（二）新材料渔船更新改造项目

1.实施范围

纳入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数据库管理的定海籍国内海洋

捕捞渔船，淘汰木质、钢质等材质渔船后重新建造为拖网、张网、

单船有囊围网以外作业类型的玻璃钢、铝合金、聚乙烯等节能环

保安全新材料渔船可纳入补助。

2.补助政策

（1）根据渔业船舶捕捞许可证记载的船长，实施分档补助。

补助标准参照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

年渔业发展补助政策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计财〔2021〕24号）

中《现代渔业装备设施补助标准表（近海渔船更新改造）》执行，

补助资金优先使用中央财政渔业发展补助资金，中央补助资金不

足部分视情况由区财政资金统筹安排。具体标准如下表：

船长

新材料渔船整船更新改造

补助标准 补助上限

船长<12米 不超过更新改造相关费用的30%和补助

上限

8万元

12米≤船长<24米 40万元

24米≤船长<36米 不超过更新改造相关费

用的20%和补助上限

120万元

船长≥36米 200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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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为鼓励更新改造渔船公司化管理，在上述第( 1)条补助

基础上，对同一家公司所有的、同一年度内完成更新改造定海籍

渔船5艘以上（含5艘）的渔船予以额外奖励，奖励金额根据船长

和更新改造数量不同实施分档奖励，奖励资金由区财政资金统筹

安排，分两年兑现，每年各50%，同时已享受该奖励政策的不再

享受区级其他优惠政策，但上级文件规定可以奖励的除外。奖励

标准具体如下表：

船长
新材料渔船整船更新改造数量

5艘≤更新改造渔船数＜10艘 更新改造渔船数≥10艘

船长＜12米 不予奖励 不予奖励

12米≤船长＜24米 5万元/艘 10万元/艘

船长≥24米 10万元/艘 20万元/艘

3. 其他规定

（1）每年年初确定新材料渔船更新改造计划，已享受上轮

整船更新改造补贴或者已经列入本轮减船转产计划的渔船不纳

入此次补助范围；

（2）新材料渔船整船更新改造相关费用包括船体建造和设

备投入；

（3）对于更新改造后被纳入重点监管的渔船不享受补助；

（4）更新改造前从事非渔业生产活动的渔船更新改造后不

享受补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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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以大中型渔船（船长 12米及以上）和小型渔船（12

米以下）船网工具指标相互转换的方式更新建造渔船不予补助；

（6）以合并小型渔船船网工具指标的方式更新建造渔船的

不予补助；

（7）要求船证相符（主尺度、主机型号及功率、作业方式

相符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相关单位高度重视，切实落实责任，

切实加强对减船转产和新材料渔船更新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及

时解决相关的问题，保障社会稳定向好。

（二）加强资金保障。相关职能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，做好

财政资金统筹保障工作；要严格规范补贴资金的审核和使用监

管，防止违反规定分配资金、向不符合条件的对象发放资金或者

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发生。要加强监督检查，防

止骗取、套取国家补贴等现象发生。

（三）注重宣传引导。要组织好政策解读和宣传工作，争取

渔民理解和支持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采取各类媒体、信息公

开和项目公示等多渠道多形式公示补助资金使用情况，提高资金

使用的透明度。

本意见自 2024年 2月 5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

31日。原《定海区舟山渔场修复振兴暨“ 一打三整治” 行动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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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小组关于印发定海区 2021年度国内捕捞渔船“ 减船转产” 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定海渔振发〔2021〕3号）自 2024年 2月 5日

起同时废止。

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

2024年 1月 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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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月 8日印发


